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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期限 起点金额 年化收益率 产品特点 发行时间

三个月
六个月
一 年

�5万元 保 证
收益型5.5% 2013年12月29日

—2014年1月10日

昨天， 市政协委员、 武汉立
新中医院院长侯立新说出了今
年的提案。他认为，那些交警、环
卫工、建筑工人等，因工作性质
需要，不管空气质量如何，必须
要在户外工作，希望能为这些群
体争取“雾霾补贴”，一个月几百
元即可，“尤其是交警，雾霾天增
加了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无形
中增加了他们的工作量”。（《武
汉晚报》1月5日）

从感情的角度来说， 这样的
建议应当获得通过。不过，从实
际情况来分析，“雾霾补贴”却又
有诸多不合理性。 相对而言，交
警和环卫工人等群体， 确实与
“雾霾”接触较多，但从公平的角

度来说，其间又存在着内部结构
的差异性，比如搞内务和实施外
勤的又如何区别，是否属于统一
的福利？其如何实现保障？交警
属于国家公职人员，经费来源可
靠保障稳定，但大部分无编制环
卫工和非国有建筑工人，其补贴
靠什么保障？

从外部结构来看，跟“雾霾”
接触较多者又何止于这几个职业
群体，城市的送水工、送奶工、维
修工甚至菜贩们， 哪一个又不是
如此？即便是整体性与“雾霾”接
触较少的其他群体， 其间也有部
分室外作业者具有享受“雾霾补
贴”的待遇。

大气污染对每个人的损害都

是相对公平的，居于其间的每个
人都无以幸免。 在这种情况下，
要么都实行补贴，要么都不实行
补贴，何以强化一部分而忽视大
部分人？而且发钱又不能避免伤
害， 尽快治理雾霾才是正道。时
下“雾霾”治理需要大量的投入，
将有限的钱用于“治霾”才是关
键所在。

“雾霾补贴” 应着眼于大局和
整体，力求于公平与长远，其政策
的出台才具有前瞻性、可行性和合
理性。“雾霾补贴” 的偏颇之处在
于，其表面上看似人性化，但其背
离了最关键的前提，自然也就失去
了实施的必要性。

■唐伟

“严肃考试纪律， 违纪处
分当日下达，全国包邮。”

临近岁末， 又是一年大
学考试季。 学校为了严肃考
场纪律，想出了很多办法，徐

州一所学校则打出以上横幅。

三毛：那么重要的东西我推荐
用EMS！
嗷嗷待哺：亲，收到货后记得
给个好评噢。

去年12月29日， 广东省多警
种出击， 围剿陆丰市“第一大毒
村”——博社村。 一次性摧毁18个
特大制贩毒犯罪团伙， 抓捕网络成
员182名， 捣毁多个制毒工场和1个
炸药制造窝点，缴获冰毒近３吨、K
粉260公斤、制毒原料过百吨。随后，
有关部门发现陆丰市禁毒大队中队
长郭某与被抓的博社村党支部原书
记蔡东家有牵连，郭某已被“双规”。
目前，博社村抓紧民生工程建设、发
展村里的经济， 改变经济基础薄弱
催生犯罪经济的怪圈。（1月５日
《南方都市报》）

在这起惊人的制贩毒大案
中，至少有三个问题值得关注。第
一，博社村制贩毒主力，也即村党
支部原书记蔡东家利用其人大代

表的身份， 为犯罪提供掩护和帮
助；第二，执法部门部分人员与制
贩毒团伙“打成一片”，缔结了牢
固的利益同盟；第三，在经济基础
薄弱之下，一些村民因宗族、血亲
等关系而形成犯罪共同体， 这种
“血脉相连”式的共同体加大了打
击犯罪的难度。

前两个问题在目前似乎已经并
不稀奇了。 蔡东家利用自身既有优
势（如金钱、名望）去换取政治身份，
从而为自己提供更为优良的平台和
便利，而执法部门人员（如禁毒的中
队长、帮助偷运毒品的民警等）知法
犯法，充当保护伞，也不过是在利益
诱惑下导致的“猫鼠同眠”现象中的
一个注脚。 这两个问题不独存在于
博社村，而是一种渐趋普遍的现象，

窃以为，在这一大案过去后，类似博
社村这样的广东村落， 最值得重视
的，乃是在提升经济基础的同时，加
强宗族治理， 将尚未断链的传统乡
村治理重新巩固， 并以宗族权威之
影响尽力导之向善， 这样或可使包
括博社村在内的类似村落得以保
持， 或者说， 得以重新获取敦厚之
礼、良善之风。

在博社村的制贩毒案件中，我
们不难发现宗族对犯罪、抗法等方
面所产生的影响。例如村中不少村
民参与制贩毒，而博社村蔡氏族人
一共四房人氏，那么这些村民彼此
之间应该多少有着宗亲关系，建立
在这种关系之上的共同犯罪，往往
比散沙式的犯罪团体更具凝聚力
和团结性，因此也就不难理解随之

而来的集体抗法，例如警方进村抓
捕涉毒人员，屡次遭到村民阻扰甚
至是围攻。 但同时我们也能发现，
宗族治理在案件侦破后仍然起着
决定性的作用，如四房“长老”召集
起来开会，共同约定，分头回去告
诫各自的族人，不得再碰制贩毒品
的事，如再犯事村人公愤，不仅要
报警抓人，还要加倍严惩。目前，宗
族老辈还决定将张榜公示。 而这
些，恰恰就是宗族治理在非常态下
所发挥的扭转作用。

在古代， 宗族作为最小的非正
式行政单位， 对基层的自我治理起
到了极大的积极影响， 随着经济的
发展， 宗族治理下的乡村由封闭逐
渐走向了开放， 宗族治理也日渐式
微。 尽管宗族治理因政治原因而主

动、被动地休眠，但在广东这样的地
方，宗族影响仍然不可或缺地存在，
且在一定程度上对族人、 村落的管
理有着不小的作用，那么，当有宗亲
关系的村民堕入犯罪， 若使用外力
不得其门而入地打击， 不如在法治
基础上， 大力借助宗族治理自身的
力量进行有效管理。

当然，时至今日，宗族治理肯定
不可能单腿跃进地使村庄管理达到
一个理想的状态， 它也必须借助经
济发展、法治条件等外在因素，来弥
补治理规则、力量的不足，但就“先
亲后疏、由近而远”的传统人际管理
逻辑来说， 宗族治理显然对类似博
社村这样的基层组织仍然有着不可
忽视的约束、管理作用。

■本报评论员 张 英

治安之下，勿忘宗族治理

余以为…

“雾霾补贴”的人性化有失偏颇

非常语录…


